关于《通化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条例
（草案）》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起草背景及经过
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是发展循环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。现行上位法规定较为原则，吉林省也尚未出台省级层面的再生资源管理法律、法规及条例，目前缺乏针对我市实际的具体操作规范，导致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布局无序、占道经营、环境污染、无证经营、安全隐患等问题缺少管理依据，执法难度大。为规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活动，促进资源高效利用，改善城市环境和市容市貌，亟需制定一部符合我市实际的地方性法规。
按照市人大、市政府立法工作安排，市商务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，牵头成立了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起草小组，对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进行了摸底调研，并邀请第三方立法专家团队参与起草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》以及商务部发布的《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章。在起草过程中，多次组织召开立法座谈会、研讨会，征求了东昌区、二道江区、医药高新区，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市管理执法局、市消防救援大队、市供销社等部门，行业协会、回收企业和有关专家的意见。同时，通过市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并书面函询了相关单位的建议。经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条例（草案）》。2025年9月24日，经通化市人民政府第1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。之后经过再次修改，于2025年12月18日报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主要特点
（一）明确部门职责。我们依据《立法法》的有关规定和我市实际情况，在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中进行了细化，对商务、发改、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执法、工信、消防、供销社等部门的职责进行了细化规定，同时明确了乡镇（街道）的属地管理责任，形成了“部门协同、属地配合、行业自律、社会参与”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新格局。
（二）强化源头管理。我们对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和消防隐患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在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中，明确规定了禁止设立回收网点的区域，包括教育医疗党政机关周边、交通枢纽、居民生活区、生态敏感区等五类具体区域，并规定了网点经营场所的环保、消防等条件，破解了回收网点无序发展、影响市容和居民生活的问题，推动回收网点规范化、集约化发展。
（三）规范经营准入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明确了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须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及许可，并将备案事项整合至营业执照，厘清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职责，并通过共享平台实现信息自动化推送，简化了办事流程。同时，针对回收生产性及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经营者，规定了向公安机关备案及变更备案的具体时限要求，强化了治安管理和事中事后监管，形成了“准入规范、备案清晰、信息共享、监管闭环”的管理机制。
（四）注重民生需求。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对回收经营者的日常行为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包括禁止占道经营、防止噪音扰民、配备防扩散防渗漏设施、及时清运回收物等，并鼓励进入产业园区经营。同时，对流动回收人员实行统一登记、统一培训、统一标识管理，既规范了行业秩序，又兼顾了从业人员的就业需求。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主要内容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计三十条，不分章节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第一条至第六条：规定了立法依据、目的、适用范围、管理原则、部门职责、行业协会职责等总则性内容。
第七条至第十三条：明确了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登记备案要求，回收网点的设置条件及禁止区域，以及回收网点、产业园区和分拣中心的建设标准。
第十四条至第二十条：对流动回收人员的管理制度、回收经营者的日常经营行为、生产性废旧金属登记、禁止回收的危险废物和违禁品、旧货流通、信息化建设等作出具体规范。
第二十一条：规定了市、区人民政府在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发展中的政策支持职责。
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八条：规定了法律责任，对《条例》设定的禁止性、义务性条款，设置了相应的处罚和强制。
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条：规定了各县（市）参照执行及条例施行日期。
以上说明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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